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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大学教务部文件 
 

 

 

教通字〔2024〕35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本科课程选用教材教辅审核工作及 

2024 级本科新生教材教辅征订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、教学部： 

依据《南开大学教材管理办法》（南党发〔2020〕71 号），

教材选用坚持“凡选必审、质量第一、适宜教学、公平公正”原

则，学校现启动 2024-2025-1 学期本科课程选用教材教辅审核工

作，以及 2024 级本科新生教材教辅征订工作。现将有关工作安

排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本科课程选用教材教辅审核工作 

1.审核范围 

（1）2024-2025-1学期我校使用的全部本科课程教材（以列

入课程教学大纲的教材为准），包括以往学期原有课程沿用教材，

以及2024-2025-1学期新增选用教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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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2024级本科新生2024-2025学年需集体订购的教材教

辅，包括该学年两个学期的课程选用教材，以及习题集、参考书、

讲义等教辅材料。 

2.审核要点 

（1）所选教材教辅需符合《南开大学教材管理办法》（附

件 1）中第六章第十八条教材选用基本原则，确保体现正确的政

治方向和舆论导向，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引领作用，体现创新性

和学科特色，并符合学术规范，不存在课程思政元素“表面化”

“硬融入”等问题。 

（2）对照《已出版的马工程重点教材目录》（附件 2），

认真梳理本学院开设课程，确保马工程重点教材应用尽用，即出

即用。 

（3）除上述要求外，所选教材教辅需符合历次教材排查要

点相关要求。排查要点在历次排查工作中已向各教学单位传达，

若需再次查阅，可与教务部联系。 

3.工作要求及程序 

（1）2024-2025-1 学期沿用教材审核：各学院、教学部教材

审核工作组应提高思想认识，认真研究制定审核方案，梳理

2024-2025-1 学期开设的所有课程沿用教材清单，依据审核要点

从严开展审核工作。通过审核的教材可在 2024-2025-1 继续使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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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通过审核的教材应立即更换。各教学单位汇总教材选用信息及

审核结果，填写《南开大学本科课程选用教材教辅情况统计表》

（附件 3），类别一栏填写“沿用教材”。不使用教材课程、使

用未出版讲义课程信息不填入此表格。 

（2）2024-2025-1 学期新增选用教材审核：各学院、教学部

依据审核要点，对 2024-2025-1 学期本单位开设课程的新增教材

（新开课教材、原有课程更换教材），按照《南开大学教材管理

办法》（附件 1）第六章第十九条选用程序开展审核，任课教师

填写《南开大学教材选用审批表》（附件 4）、各教学单位汇总

信息后填写《南开大学本科课程选用教材教辅情况统计表》（附

件 3），类别一栏填写“新增教材”。 

（3）2024 级本科新生 2024-2025 学年集体订购教材教辅审

核（包括该学年两个学期课程所需集体订购的教材，以及习题集、

参考书、讲义等教辅材料）：各学院、教学部须参照上述（1）

（2）的审核方式开展审核工作，并汇总教材教辅选用信息和审

核结果，填写《南开大学教材选用审批表》（附件 4）、《南开

大学教辅选用审批表》（附件 5）、《南开大学本科课程选用教

材教辅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3），类别一栏，教材填写“沿用教

材”或“新增教材”，教辅填写“沿用教辅”或“新增教辅”。

此部分与（1）（2）重合教材信息在《南开大学本科课程选用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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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教辅情况统计表》中不必重复填写。 

（4）《南开大学本科课程选用教材教辅情况统计表》（附

件 3），经本单位教材审核工作组审核通过后，在本学院公示，

公示期不少于 3 天，公示无异议后报送教务部。 

二、2024 级新生教材教辅征订工作 

1.报送范围 

需订购的 2024 级本科新生 2024-2025 学年所需教材教辅。

所有订购教材教辅须经本单位教材审核工作组审核通过后，方可

采购。原则上，跨学院大类的代管学院订购教材教辅应统一。 

2.报送内容 

各学院对需订购的教材教辅相关信息全面梳理，填写《南开

大学本科课程选用教材教辅订购单》（附件 6），报送教务部。 

三、材料报送 

请各学院、教学部于 6 月 25 日（周二）前，将以下材料电

子版、签字盖章 PDF 扫描件报送教务部。材料清单如下： 

1.《南开大学本科课程选用教材教辅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3） 

2.《南开大学教材选用审批表》（新增教材填写）（附件 4） 

3.《南开大学教辅选用审批表》（新增教辅填写）（附件 5） 

4.《南开大学本科课程选用教材教辅订购单》（附件 6） 

其中，前三项为“本科课程选用教材教辅审核工作”需报送




